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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机”或“本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36,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4.17 元人民

币。 

2、东方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气集团承诺，除不超过 13,081.50 万股 A 股

股份将作为东方电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锅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对价外，3 年内不

转让公司本次向其非公开发行的其余股份。 

3、不超过 13,081.50 万股 A 股股份将作为东方电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

东方锅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的对价，将在要约收购期满并过户后即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余 A 股股份将在锁定

期 3 年期满(预计 2010 年 1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4、东方电机本次购买的东方电气集团所持有的东方锅炉的

273,165,244 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及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汽轮机”）10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 



 

一、本次发行概况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1） 2007 年 3 月 6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资委”）签发国资产权[2007]160 号《关于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东方锅炉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及东方电气集团主业资产整体上市总体方案。 

 

2） 2007 年 5 月 11 日，东方电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3） 2007 年 6 月 21 日，国资委签发国资改革[2007]548 号《关于中国

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主业资产整体上市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东方电

气集团主业资产整体上市方案。 

 

4） 2007 年 7 月 3 日，东方电机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07

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07 年第一次外资股类别股东会

议分别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5） 国资委对由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东方汽轮机进行评估并于2007年5月11日出具的川华

衡评报〔2007〕5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6） 2007 年 7 月 27 日，国资委签发国资产权[2007]705 号《关于东方

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

复》，同意东方电气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东方汽轮机 100％国有股权

协议转让给东方电机。 

 

7） 200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签发证监公司字〔2007〕172 号《关于核准东方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定向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通

知》，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重大资产购买。 

 

8） 200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签发证监公司字〔2007〕173 号《关

于核准豁免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豁免东

方电气集团因认购东方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

约收购义务。 

 

2、本次发行情况 

 

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数量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面值：1.00 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367,000,000 股 

 

2） 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作为公司收购东方电气集团持有的东方锅炉

的 273,165,244 股股份及东方汽轮机 100％股权的部分对价。 

 

3）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 24.17 元（为截至本公

司 A 股股票临时停牌公告日（2006 年 12 月 20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平均收市价）。 

 

3、资产过户、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07年11月2日，本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东方锅炉273,165,244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该

等股份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本公司为该等股份的持有人；2007年11月2日，

四川省绵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东方汽轮机核发了（绵）登记内变字[2007]

第150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东方汽轮机就东方电气集团向本公司转

让其持有的东方汽轮机100％的股权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

此，本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已完成目标资产的过户手续。 

 

2007年11月5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就东方电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出具了德师（上海）报验字（07）第SZ003号《验资报

告》，截至2007年11月5日，东方电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817,000,000元。 

 

2007 年 11 月 7 日，东方电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及股份限售工作。 

 

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报刊公告的《东方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关于东方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亦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及非公开发行对象简介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东方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电气集团”），发行数量为 367,000,000 股。 

东方电气集团承诺，除不超过 13,081.50 万股 A 股股份将作为东方电

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东方锅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对价外，3

http://www.sse.com.cn/


年内不转让公司本次向其非公开发行的其余股份。 

不超过 13,081.50 万股 A 股股份将作为东方电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东

方锅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的对价，将在要约收购期满并过户后即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余 A 股股份将在锁定期 3

年期满(预计 2010 年 1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简介 

本次发行对象为特定对象，即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的注册地

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333 号,注册资本为 1,149,915,000 元，法

定代表人为王计，经营范围为主营：水火核电工程总承包及分包；电站设

备的成套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成套设备制造及设备销售；兼营：机械、

电器机械、电子配套设备及其相关工程的总承包和分包。东方电气集团现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存在业务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东方电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和持股情况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所持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1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203,800,000 45.29 181,300,000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169,127,399 37.58 0

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8,454 1.03 0

4  中国建设银行－信达澳银领 3,507,326 0.78 0



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交通银行－普惠证券投资基

金 

2,339,549 0.52 0

6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宏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9,104 0.51 0

7  中国建设银行－海富通风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2,962 0.50 0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064,681 0.46 0

9  交通银行－海富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2,000,000 0.44 0

1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积极配

置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0.44 0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07 年 11 月 7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和持股情况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所持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1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570,800,000 69.87 548,300,000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169,129,399 20.70 0

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8,454 

0.57 0

4 中国建设银行－信达澳银领

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86,285 

0.40 0

5 中国工商银行－鹏华优质治

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514,211 

0.31 0



6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宏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0,000 

0.29 0

7 交通银行－普惠证券投资基

金                       
2,361,080 

0.29 0

8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111 

0.25 0

9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积极配

置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0.24 0

10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海潜

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6,443 

0.24 0

注：东方电气集团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 548,300,000 流通股中，包含了不超过 13,081.50 万

股 A 股股份，这部分股份将作为东方电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东方锅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的对

价，将在要约收购期满并过户后即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中国东方电气

集团公司（SS） 

181,300,000 367,000,000 548,300,000

A 股 98,700,000 0 98,700,000

H 股 170,000,000 0 170,000,00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268,700,000 0 268,700,000

股份总额  450,000,000 367,000,000 817,000,000

注：东方电气集团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 548,300,000 流通股中，包含了不超过 13,081.50 万



股 A 股股份，这部分股份将作为东方电气集团换股要约收购东方锅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的对

价，将在要约收购期满并过户后即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本次发行使东方电机业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东方电机主要从事水轮发电机组、燃煤及燃气发电机及

核能发电机的生产。 

本次收购的资产之一东方汽轮机主要从事制造汽轮机及燃气轮机、核

电汽轮机及风力发电机组，本次收购的东方锅炉主要从事制造及销售用于

发电及工业用途的锅炉及核电反应堆压力容器及蒸汽发生器（两者皆为核

能发电厂的核岛设备）。 

本次发行完成后，东方电机将成为完整的水电、火电、气电、核电和

风力发电等产品的成套设备研究开发和制造供应商，将从单纯的电机生产

企业转变成为一家以发电成套设备为主，更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和国际经营

能力的上市公司，业务结构更加合理。 

 

2、本次发行使东方电机的竞争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完善发电设备产品系列，综合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本次发行后，东方电机将拥有完整的发电设备产品系列，抵御行业周

期性波动的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增强。 

东方电机将可整合供应锅炉、汽轮机及汽轮发电机三大核心发电设备的

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产品范围，巩固海内外客户群，发展新商机，

增强研发能力。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种优势、成本优势、客户优势



和质量优势更加突出，综合竞争能力跃上新的台阶。 

2）承继优质资产，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本次发行后，东方电机吸收了东方电气集团优质资产。本次收购资产的

盈利能力整体高于东方电机现有资产；并且随着生产、管理、研发、销售

等方面协同效应的释放，将成为东方电机高速、健康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3）彰显规模优势，增强全球行业竞争力 

通过合并收购东方锅炉和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资产，东方电机可有效

整合集团业务和管理，降低关联交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东方电机

总资产等均较收购前大幅增长，东方电机规模优势迅速彰显。 

3、本次发行使东方电机的资产规模显著提高 

本次发行后，东方电机收购了东方锅炉和东方汽轮机后并实现并表，导

致资产规模大幅提高，东方电机 2007 年一季度的净资产从 25.51 亿元增加

到 67.00 亿元，总资产从 94.62 亿元增长到 308.50 亿元，分别增加了 162.64%

和 226.04%， 

 发行前 
（2007年一季度） 

发行后的备考合并 
（2007年一季度） 发行前后增长比例 

总资产（元） 9,462,085,829.02 30,850,115,808.22 226.04% 
净资产（元） 2,551,576,635.70 6,700,101,816.71 162.64% 

注：拟购买资产和备考合并引用的是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假设收购东方锅

炉 100%股份和东方汽轮机 100%股权而编制的备考财务报表。以上数据未考虑需要支付的收购对价

及其影响。 

 

4、本次发行使东方电机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本次发行后，东方电机收购了东方锅炉和东方汽轮机后实现并表，导

致销售规模和净利润水平大幅提高。东方电机 2007 年一季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从 13.14 亿元增加到 58.04 亿元，净利润从 2.12 亿元增加到 5.82 亿元，



分别增长了 341.70%和 174.53%。从 2006 年的盈利情况来看，本次发行后

东方电机的每股收益增长约 42.22%。 

 发行前 
（2007年一季度）

发行后的备考合并 
（2007年一季度） 发行前后增长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元） 1,314,499,999.13 5,804,250,753.89 341.70% 

归于本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11,864,226.73 581,858,873.12 174.53% 

 发行前 
（2006年） 

发行后的备考合并 
（2006年） 发行前后增长比例

每股收益（元/股） 1.845 2.624 42.22%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为东方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如下： 

 

1）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1030 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21 楼 

联系人：  钱伟琛、宋永新 

联系电话：021-6882 5188 

 

2）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联系人：张永良、刘荣 

联系电话：010-5878 5588 

 

3）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联系人：  干长如 

联系电话：021-6141 8888 

 

七、备查文件 

 

1. 国资产权[2007]160 号《关于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2. 国资改革[2007]548 号《关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主业资产整

体上市方案的批复》 

3. 国资产权[2007]705 号《关于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4. 证监公司字〔2007〕172 号《关于核准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定向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通知》 

5. 证监公司字〔2007〕173 号《关于核准豁免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

司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6. 四川省绵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出具的（绵）

登记内变字〔2007〕第 150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7.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07 年 11月 2日

出具的关于东方锅炉股份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8.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9.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师（上海）报验字（07）

第 SZ003 号验资报告 

10.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333 号 

邮政编码：610036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龚 丹 

        证券事务代表  黄 勇 

电话：028-87583666 

传真：028-87583551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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